
【113學年高三應屆畢業生第二次核發畢業證書】 

一、高三重補修成績已結算完畢，校務行政系統亦已開放同學查詢重補修成績及學分數， 

    請同學檢核是否達到畢業資格。 

畢業條件

說明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暨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畢業條件說明如下： 

★普通班學生(自然班群、社會班群) 

①必修至少「102」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122學分) 

②選修至少「40」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58學分) 

③總學分至少「150」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182學分) 

④德行評量未滿三大過 

畢業條件

說明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暨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畢業條件說明如下： 

★體育班學生 

①必修「部定一般科目」至少 80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102學分) 

  必修「部定體育專業科目」至少 43學(本校三年內開設 50學分) 

②選修至少 20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28學分) 

③總學分數至少 150學分(本校三年內開設 180學分) 

④德行評量未滿三大過 

發放證書

說明 

①符合條件畢業條件者，則領取「畢業證書」 

②不符合畢業條件，但總學分達 120以上（含 120）則領取「修業證書」 

③不符合畢業條件，但總學分達 120以下（不含 120）則領取「成績證明書」 

 

★已達領取畢業證書資格名單如下： 

班級座號 學號 

30125 110322 

30203 110372 

30219 110313 

30236 110369 

30301 110371 

30316 110158 

30320 110314 

30403 110039 

30404 110153 

30507 110043 

30612 110388 

30709 110265 

30710 110340 

30711 110004 

30715 110123 

30724 110096 

30731 110105 

30805 110302 



30807 110264 

30809 110226 

30818 110236 

30906 110194 

30936 010030 

31010 110117 

31013 110078 

31022 110311 

31101 110184 

31104 110296 

31121 110239 

31127 110244 

31128 110353 

31129 110280 

31130 110029 

 

※已於離校當日領取修業證書之同學，請持「修業證書」換取「畢業證書」。 

※上列表為應屆畢業生通過名單，申請延修同學，請另行致電註冊組查詢 

 

二、請同學查核學分數後可於 114年 07月 31日(四)起，平日中午 12:00前，由本 

    人攜帶「身分證」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畢(修)業證書。 

 

三、若學生無法本人來領取，可由直系親屬(父、母、祖父母)代為領取，請攜帶學生        

    身分證和直系親屬身分證，或足以證明兩者關係之證件。 

 

四、參加高一、二重補修後達畢業資格之學生：證書核發時程在 114年 9月第一週， 

    屆時將領取相關資訊公告在「高中重補修資訊區」，請依照公告之內容於指定時 

    間領取。 

 

 

教務處 註冊組敬上 

 


